
 

证券代码：002188      证券简称：*ST巴士           公告编号：2018-112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474 

号)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

第 474 号)， 要求公司对问询函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请补充说明王献蜀、高霞直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并请对各持股主体的股份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如

存在轮候冻结的请说明债权人情况、冻结主体、债务发生时间、期限、连带责

任人、债务纠纷的具体情况及诉讼进展情况。 

回复： 

1、王献蜀、高霞直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麦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9,206,11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88%。其股东情况如下：王献蜀占其股份 99.12%、高霞占

其股份 0.88%，王献蜀和高霞为夫妻关系。 

(1)王献蜀通过中麦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8,949,101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9.79%； 

(2)高霞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845,68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64%。

通过中麦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57,0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9%； 

(3)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业信托·春笋 1号投资单一资金信托”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 10,086,59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41%。该信托计划由中

麦控股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双方存在实质利益关系。 

2、各持股主体的股份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况 

(1)质押、冻结情况 

持有人名

称 

持有数量

(股) 

质押/司法冻结情况 
质权人/司法冻结执行人名称 

质押/司法

冻结日期 

解质/解冻

日期 状态 数量(股) 

中麦控股

有限公司 

29,206,115 冻结 80,000  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11-17 2019-11-16 

冻结 3,50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12-08 2020-12-07 

冻结 2,200,000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12-14 2020-12-13 
冻结 500,000  

冻结 1,000,000  

冻结 3,800,000  

质押 6,000,000  浙江海洋力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17-12-15 9999-01-01 

冻结 900,00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7-12-20 2020-12-19 
冻结 450,000  

冻结 1,350,000  

冻结 500,000  

冻结 7,500,000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12-21 2020-12-20 

质押 1,341,115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2017-12-22 9999-01-01 

冻结 6,000,000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12-27 2019-12-26 冻结 1,341,115  

冻结 85,000  

高霞 4,845,685 冻结 85,000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7-12-27 2020-12-26 

质押 4,760,685  深圳市佳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10-18 9999-01-01 

冻结 4,760,685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01-02 2021-01-01 

(2)轮候冻结情况 

持有人

名称 

轮候冻结数

量(股) 
轮候机关 

轮候

期限 
委托日期 债权人 

连带责

任人 

债务纠纷的

具体情况 

诉讼进

展情况 

中 麦 控

股 有 限

公司 

21,780,000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4 2017-12-27 
国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未知 合同纠纷 未知 

29,206,115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36 2017-12-28 
深圳国投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未知 合同纠纷 未知 



 

29,206,115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8-01-02 

未知 

29,206,115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36 2018-01-10 

29,206,115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36 

2018-02-08 29,206,115  36 

29,206,115  36 

29,206,11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36 2018-03-13 

29,206,115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 

36 
2018-03-23 

29,206,115  36 

29,206,115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8-04-04 

高霞 85,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8-01-02 

4,845,685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36 

2018-02-08 
4,845,685  36 

4,845,685  36 

4,845,685  36 

4,845,685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8-04-04 

4,845,685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8-06-08 

二、请你公司补充核查除[2018]38 号决定书所述事项外，中麦投资及其他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其他违反承诺的情况。 

回复： 

承诺主

体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履行情况 

熊小勇 

股份限

售承诺 

1、持续拥有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已满 12 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

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持

续拥有标的公司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 12 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

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2、

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

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的 60%。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2015年 11

月 26日 

熊小勇未严格履行,其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7年 11月 24日质押 10.6万股股

份,2017年 11 月 27日至今严格履行中。 

周远新 

周远新未严格履行，其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至 2016年 10月 14日质押 10.6万股股

份，2016年 10 月 14日至今，严格履行中。 

宋宏生 
股份限

售承诺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60%。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

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

的规定、规则办理。 

2015年 11

月 26日 

宋宏生未严格履行，其于 2016年 12 月 22

日至 2016年 12月 23日超比例质押 8.5

股股份，2016 年 12月 26日至今，严格履

行中。 

南昌佳

创实业

有限公

司 

股份限

售承诺 

1、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2、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如巴士在线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的净利润均不低于同期相应指标的累计承诺金额，每年可转让或可设

2015年 11

月 26日 

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未严格履行，其于

2018年 1月 2日至今质押其所持有限售条

件股份 85.7718万股股份。 



 

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计算如下：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

合计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各自认购的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

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应分别按照标的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两个指标进行测

算，并以孰低者为准。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

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

规则办理。 

中麦控

股有限

公司 

 

股份限

售承诺 

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设定任何第三方权利。前述锁定

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

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2015年 11

月 26日 

中麦控股未严格履行，其分别于 2017年 4

月 12日至 2017年 4月 25日质押 1600万

股股份；2017年 12月 15日至今质押 600

万股股份；2017年 12 月 22日至今质押

134.1115万股股份。 

高霞 

高霞未严格履行,其分别于 2016年 9 月 9

日至 2016年 9月 30日质押 400万股股份；

2016年 9 月 13 日至 2016年 9 月 30日质

押 100万股股份；2016年 10 月 10日至

2016年 10 月 20日质押 500万股股份；

2017年 6月 15日至 2017年 10月 16日质

押 476万股股份；2017年 10 月 18日至今

质押 476.0685 万股股份。 

三、根据［2018］39号、42 号决定所述，你公司下属子公司巴士在线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科技”)未严格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确认营业收入。

2017 年巴士科技对未签订销售合同、未取得交付确认函的业务收入进行了确认，

对 2017 年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报告业绩的准确性产生了影响。请你公司自

查并说明未签署销售合同、未取得交付确认函的情况下进行收入确认的主要原

因、金额、确认时间，对 2017 年全年及各季度业绩产生的具体影响，是否存在

故意跨期调节收入、利润的情况。 

回复： 

1、红字冲销 2017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的确认时间、金额及对前三季度业

绩报告的影响，如下表： 

单位：元 

所属 

季度 
冲销收入金额 

所属报告

期 
冲销收入金额 

影响报告期损益

金额 

原公告季报净

利润 

经修正后的净

利润 

 
A! 

 
A B C D=B+C 



 

一季度 -13,299,201.43 
一季报 

(1-3月） 
-13,299,201.43 -10,721,960.12 3,987,800.16 -6,734,159.96 

二季度 -20,684,786.05 
半年报 

（1-6月） 
-33,983,987.48 -27,061,114.67 21,279,858.22 -5,781,256.45 

三季度 -9,952,459.09 
三季报 

（1-9月） 
-43,936,446.57 -34,938,845.85 104,440,318.45 69,501,472.60 

2、关于上述红字冲销营业收入的说明 

（1）上述营业收入，在前三季度当期确认的依据，以及年末又红字冲销的

原因： 

巴士科技媒体广告收入确认标准：公司承接业务后，按照客户的广告投放需

求，制定广告计划并确认排期，执行广告投放计划，在广告播出后确认收入。                                                                         

媒体行业广告合同通常只是双方达成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在合同里会作一些

约束性条款，比如预计投放总金额，投放的广告片由哪一方负责制作，投放的时

段、频次要求，付款周期约定等等，广告合同的签订不是财务每月收入确认的依

据，只能说是形成收入确认的基础性条件。而广告播出有及时性要求，诸多客户

合同签批流程较长，合同、广告排期等正式盖章的文件资料往往后补。 

上述红字冲减影响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巴士科技在入账当期，财务部已收

到业务部门确认的客户下单排期的邮件，上刊审批流程已按公司制度审批完成，

广告已经播出，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巴士科技财务人员认为基本符合收入确认

条件，财务部据此入账。 

之后巴士科技财务部多次邮件、电话催促业务部门与客户沟通，要求相应盖

章合同原件、广告排期等资料及时补回，根据业务人员的回复，也确实有相当部

分合同已在客户审批流程中，且大部分客户由原总经理王献蜀直接联系。到 2017

年 12 月王献蜀失联无法正常履职，客户合作态度转向观望。直至 2018 年 3 月，

上述红字冲销的营业收入相关资料仍未补回，且客户回款逾期。根据以上事实情

况，巴士科技财务部认为上述收入确认，存在经济利益无法流入企业的重大不确

定性，所以申请暂缓确认收入，并冲回已确认收入。巴士科技不存在跨期调节收

入、利润的主观故意情形。 



 

（2）巴士科技财务自查情况说明 

 2017 年 12 月，受王献蜀失联无法正常履职影响，巴士科技诸多客户合作

态度转向观望，预算内的重点项目无法实施，客户不配合提供与收入确认相关的

相应资料。2018年 1月底，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巴士科技公司经营情况进行自查。 

通过自查，巴士科技业务部门提供给财务的部分收入确认依据不充分，如

媒体业务广告已经实际播出，服务已经提供，但部分客户拒绝提供已在审批流程

中的合同和排期确认表；版权销售业务中未取得客户盖章的交付确认函等。 

巴士科技经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沟通，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对收入确认

依据不充分的营业收入，按谨慎原则暂不确认收入，实施红字冲减，并按冲减后

的营业收入编制 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年度报告。其中涉及冲减 2017年一季

度、半年报、三季度报告的营业收入总额 43,936,446.57 元。 

因此，上述红字冲减营业收入的会计处理，系巴士科技主动自查并冲减营

业收入，不影响 2017全年报告的财务数据。但对 2017年一季度、半年报、三季

度报告的准确性有所影响。浙江证监局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至 30 日对我公司实

施现场检查，正因为 2017 年末巴士科技主动红字冲减营业收入的会计处理影响

到了 2017年度 1-9月的业绩报告，所以责令我公司及时修正并披露 2017年一季

度、半年报、三季度报告业绩。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 




